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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補助對象條件及年齡資格問題(10題) 

Q1. 補助對象條件是什麼?之前有生過小孩，再做試管嬰兒可以申請補

助嗎？ 

A1.  

一、 補助對象條件為經人工生殖機構施術醫師診斷為不孕夫妻，須接

受體外受精人工生殖技術，夫妻雙方至少一方具有我國國籍並

於我國戶政機關完成結婚登記，而且妻的年齡未滿 45歲，即可

申請補助。 

二、 受術妻曾生育過小孩，若符合上述之本方案補助對象條件，可申

請補助。 

三、 若民眾對於補助資格等補助方案內容有任何疑義，請致電本補助

諮詢專線 02-25580900。 

 

Q2 . 符合補助資格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不孕夫妻，補助年齡有限

制嗎？ 

A2. 補助低收及中低收入戶條件與一般不孕夫妻條件一樣，都要經人

工生殖機構施術醫師診斷為不孕夫妻，須接受體外受精人工生殖

技術，夫妻雙方至少一方具有我國國籍並於我國戶政機關完成結

婚登記，而且妻的年齡須未滿 45歲，方可申請補助。 

 

Q3. 目前補助對象資格有戶籍地限制嗎？ 

A3. 本補助對戶籍地並無限制。 

 

Q4. 如何計算受術妻的年齡？ 

A4.  

一、受術妻年齡依該申請日期的月份計算。 

二、例如受術妻生日為 70年 7月 1日，其 110年 7月 1日為滿 40

歲，但若其申請日期為 110年 7月份（1日至 31日），依本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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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年齡計算法，均計為未滿 40歲，若在 8月份申請，則逾 40

歲。 

 

Q5. 限制滿 45歲之受術妻不予補助之原因？ 

A5. 根據醫學實證顯示， 45歲以上婦女，低出生體重胎兒及流產機率

皆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國民健康署參考鄰近國家日本、韓國、新

加坡之補助經驗，並考量母嬰風險因而設定補助年齡上限。國民

健康署將持續蒐集國際實證及國際作法列為未來滾動檢討修正之

參考。 

 

Q6 . 補助申請要準備什麼文件資料？ 

A6. 符合條件之不孕夫妻可於 110年 7月 1日實施日起，備妥身分證

明文件正本及影本、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之證明文件正本(一般

夫妻免附)及申請人匯款帳戶資料或匯款帳戶存摺影本等，至國民

健康署特約之人工生殖機構(下稱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接受醫療服

務，由該機構一併協助補助資格的線上申請。另為利補助款之匯

款作業及其通知，前述申請人匯款帳戶資料應提供具我國國籍之

申請人於我國金融機構開立帳戶資料，以及聯絡之手機號碼。 

 

Q7 .內政部戶政司網站身分驗證資料欄位資料確認，需由生殖機構人員

拿受術夫妻身份證上網去調查清楚，還是由負責資格審查的人員

查詢嗎？ 

A7. 內政部戶政司網站身分驗證資料欄位資料確認，需由特約人工生

殖機構人員拿受術夫妻身份證上網去調查確認。且特約人工生殖

機構確認申請人(不孕夫妻)已於我國戶政事務所完成結婚登記。 

 

Q8. 假如受術妻一開始有申請（有得到補助申請案號），但後來一年內

沒完成施術，或後來決定不要接受補助也不去其他機構施術，是

否要填放棄？放棄是否需要夫妻簽具證明？或是超過一年即自行

取消案號或是由機構點選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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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若自申請日後一年內未完成施術，系統會自動註銷補助編號，不

須由機構點選取消或填寫放棄。 

 

Q9. 若申請人一方具我國國籍，且僅有外國結婚證明書，如何認定本

補助方案之補助對象夫妻關係? 

A9. 依我國民法第 982條、第 988條及戶籍法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

請申請人先向我國戶政事務所辦妥結婚登記，再至特約機構進行

申請程序。 

 

Q10.申請補助之夫妻有一人為尚未入境我國之外國籍人士，可否持外

國醫院出具之不孕症診斷證明書申請補助? 

A10.本補助方案之申請人須由衛生福利部許可且已與特約人工生殖機

構診斷證明患有不孕症，且須接受體外受精人工生殖技術，方得

進行後續施術療程，故申請夫妻需回國一起檢查。 

 

貳、補助次數問題(7題) 

Q1. 申請補助次數如何計算？ 

A1.  

一、 受術妻年齡未滿 40歲者，進行試管嬰兒療程並順利活產前，最

多補助 6次；另受術妻年齡 40歲以上且未滿 45歲者，則最多

補助 3次。而受術妻年齡計算依該申請日期的月份計算。 

二、 例如受術妻生日為 70年 11月 1日，在 110年 11月 1日為滿 40

歲，但本方案是以申請月份計算年齡，若其申請月份在 110年

11月 30日前，就以未滿 40歲算，即此案例屬受術妻年齡 39歲

以下(含 39歲)者，生育單一胎次嬰兒過程中，最多補助 6次。

若在 110年 12月份以後申請，則逾 40歲，最多補助 3次。 

 

Q2. 假如已透過試管嬰兒療程順利生產 1胎，想要生第二胎，可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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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補助嗎？ 

A2. 可以重新計算補助次數。為了鼓勵生育，若已成功生育試管嬰兒

者。另一胎若受術妻年齡仍符合本補助方案條件，則可再依上述

方式計算其補助次數。 

 

Q3 . 如何知道有無符合補助資格？每次申請補助有無申請案號？ 

A3. 符合補助條件者，由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列印附表四體外受精（俗

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通知書予申請補助之不孕夫妻，

每次申請補助都會有一個補助申請案編號。 

 

Q4 . 若是在 44歲多時申請補助資格且通過，許可時間為申請日起一年

內，但若是實際開始療程時已經超過 45歲，這次能否補助？ 

A4. 本補助方案對於受術妻年齡 40歲以上且未滿 45歲者，提供每胎

最多 3次補助。補助次數是以補助申請日期計，依此案例，申請

本補助方案當次通過日期未滿 45歲，若開始療程時已經 45歲多，

因此僅能補助申請日未逾 45歲之當次申請，其後 2次療程因已超

過 45歲，則無法申請補助。 

 

Q5. 假如受術妻第一胎試管嬰兒補助使用 6次補助，都沒成功，但後

來自然產或是自費產生出一個嬰兒，那請問第二胎再做試管嬰兒

可以申請補助嗎？ 

A5. 以此例來說，於第一胎試管嬰兒補助使用 6次補助後，都沒成功，

但後來有自費活產或是自然活產之情形，其後第二胎之申請補

助，基於鼓勵生育及助民眾圓夢之立場，只要夫妻仍符合本方案

之補助資格條件，皆可重新計算補助次數。 

 

Q6. 若受術夫妻已申請 6次，離婚後又與他人再婚，如果也符合不孕

夫妻條件，可否重新申請補助嗎？ 

A6.本方案係以生產單一胎次嬰兒過程中，依受術夫妻年齡補助最多 6

次或 3次，若未活產，則不得再申請補助。故若受術妻再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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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再申請本方案補助。 

 

Q7. 41歲婦女已接受 3次補助後懷孕，惟她的試管嬰兒胎兒死產或施

行人工流產，該婦女可否再申請補助? 

A7.本補助方案累計補助次數期間為生育單一胎次過程中，係指活產，

流產或死產案例皆不列入(依出生通報統計年報，死產係指懷孕胎齡

滿 20週以上或出生體重達 500公克以上之胎兒死亡，即胎兒在與

產婦分離後，不會呼吸或顯示任何生命現象，如心跳、臍帶搏動或

明顯之隨意肌活動者)。故不可再申請補助。 

 

參、補助範圍及項目問題(14題) 

Q1. 110年 7月 1日擴大補助開始實施，但是如果在這時間點之前做的

有補助嗎？有溯及既往嗎？  

A1. 因預算編列有對應之期程，故補助方案自實施日起方生效，110年

7月 1日以前之試管嬰兒療程，歉難回溯補助。 

 

Q2 補助範圍有包括人工授精技術及染色體異常夫妻嗎？ 

A2. 

一、本補助方案補助項目為不孕症之體外受精，即俗稱試管嬰兒之人

工生殖技術療程，包括誘導排卵、取卵、取精、體外受精、胚

胎培養、胚胎植入及懷孕確認等手術及處置。不包括人工授精

（AIH）、冷凍保存費及解凍再度冷凍費。 

二、如夫妻均帶有高雪氏症第二型之隱形遺傳疾病，仍建議視懷孕週

期抽取絨毛膜或羊水或胎兒臍帶血，做產前遺傳診斷及遺傳諮

詢服務。因涉及整體經費預算考量，國民健康署將視未來國家

整體預算及資源配置衡平性，持續滾動檢討研議。 

 

Q3. 因醫療性目的須先行凍卵，而申請本補助方案，再施行試管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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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程，可以補助哪些項目？ 

A3. 若符合本補助方案不孕夫妻條件，其施行之試管嬰兒療程，依附

表一「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對象之施術

範圍」，依其施術方式及結果申請補助，得補助項目符合應屬於 C

方式，因無取卵之療程，但仍可至系統勾選當次療程之取精、體

外授精、胚胎培養及胚胎植入費用，若為首次申請者，其補助上

限為 3萬元；若為再次申請者，期補助上限為 2萬元。 

 

Q4. 補助範圍有包括借卵？ 

A4. 依本方案附表二「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

方案之補助項目費用別」，補助項目不含捐贈人捐卵產生之營養

費、檢查、醫療、損失工時及交通費用等，爰使用捐贈之卵子實

施人工生殖者，得補助以受術夫妻為主體所產生之試管嬰兒醫療

費用，包括當次療程之取精、體外授精、胚胎培養及胚胎植入費

用。依附表一「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對

象之施術範圍」，依其施術方式及結果申請補助，得補助項目符合

應屬於 C方式。 

 

Q5. 補助範圍有包括借精？ 

A5. 依本方案附表二「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

方案之補助項目費用別」，補助項目不含捐贈人捐精產生之營養

費、檢查、醫療、損失工時及交通費用等，爰使用捐贈之精子實

施人工生殖者，得補助以受術夫妻為主體所產生之試管嬰兒醫療

費用，包括當次療程之取卵、體外授精、胚胎培養及胚胎植入費

用。依附表一「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對

象之施術範圍」，依其施術方式及結果申請補助，得補助項目符合

應屬於 A方式或 B方式。 

 

Q6. 補助範圍有包括胚胎著著床前染色體篩檢（PGS）、子宮內膜容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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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篩檢（ERA）及單純凍卵嗎？ 

A6. 依本方案附表二「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

方案之補助項目費用別」，PGS、ERA及單純凍卵皆非目前本方案

補助範圍，不予補助。 

 

Q7. 本補助方案為何要限制胚胎植入數？ 

A7.  

一、依國民健康署人工生殖施行結果年報分析，多胞胎妊娠對胎兒發

生早產及低出生體重兒機率較單胞胎高。另國民健康署於 110

年 5月舉行之專家會議，人工生殖醫師皆建議，35歲以下女性

單胚胎植入成功率很高，國際基於母嬰健康，皆採單胚胎植入。 

二、本補助方案胚胎植入數規定，受術妻未滿 36歲者最多植入 1個

胚胎；受術妻 36歲以上且未滿 45歲者最多植入 2個胚胎。若

不符合上述胚胎植入數規定，不予補助。 

 

Q8 . 如何計算胚胎植入的年齡？ 

A8.  

一、受術妻胚胎植入年齡依該申請人之出生日期的日計算。 

二、假如申請人生日為 75年 7月 1日，依本補助方案受術妻胚胎植

入年齡算法，只要在 111年 6月 30日前植入就算是 35歲；而在

111年 7月 1日後植入就算是 36歲。 

 

Q9. 如果在 110年 7月 1日申請本方案補助對象資格審查，於 111年 7

月 10日進行胚胎植入，可否申請補助? 

A9. 不予補助，本方案規定施術日期須於申請日起 1年內，完成該次

申請之療程。 

 

 

Q10 . 病人於 A機構進行取卵及凍胚胎後，再去 B機構植入，是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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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補助嗎？ 

A10. A機構開立本方案附表五「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

技術施術結果證明書」及附表六「申請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

人工生殖技術施術補助項目費用表」，民眾可以透過胚胎移轉至 B

機構，B機構完成植入手術，B機構將民眾提供之尚未申請補助上

述影本資料，代為申辦植入及民眾在 A機構取卵、凍胚胎之醫療

費用及Ｂ機構手術費用，B機構於系統產出原Ａ機構申請編號的

支號(除末碼不同外，餘同 A機構申請的補助編號)，系統自動將

主號及支號併入一次的紀錄，因此算是一次補助。 

 

Q11 .假如受術妻 32歲，經申請同意補助且施術形成胚胎，原須進行 B

施術方式（即取卵、體外受精及冷凍胚植入），但因個人因素堅持

植入 2個胚胎，而不進行植入補助，改只申請僅取卵，可否改為

Ｄ施術方式（有進行取卵，因體況不佳等，別無他法之原因終止

治療）？ 

A11. 本補助方案對於胚胎植入的限制為受術妻未滿 36歲者最多植   

入 1個胚胎；受術妻 36歲以上且未滿 45歲者最多植入 2個胚胎，

若不符合上述胚胎植入數規定，則不予補助。若故意規避胚胎植

入數限制，則該次從取卵至植入療程皆不予補助。 

 

Q12 .若已獲試管嬰兒申請同意補助，而植入胚胎數超過限制，其不補

助是指植入部分的 3萬，還是全部療程的 10萬元不補助呢？ 

A12. 本補助方案已明訂不符合胚胎植入數之規定，國民健康署不予補

助，即從取卵至植入療程皆不予補助。 

 

Q13. 某受術妻第 1次進行誘導排卵，超音波檢查有一顆卵泡疑似長

大，但抽血檢查報告黃體值過高，疑似卵子已黃體化，不進行此

次取卵手術，後續進行第 2次誘導排卵後成功植入胚胎，可否依

本補助方案附表一所列之 A施術方式，合併申請補助 2次誘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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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以及其他本補助方案所訂施術項目費用? 

A13.  

一、依本補助方案，A或 B施術方式之認定，即從個案開始使用排

卵藥物以刺激排卵到懷孕確認為一次治療週期，未以月經週期認

定為單一療程範圍。 

二、所詢個案情形，以用藥引卵且超音波顯示卵泡輕微長大並排定取

卵手術，後雖經抽血檢驗依醫療專業判斷致未能取卵，惟因卵泡

已發育，可併同後續用藥治療視其實際療程，提出醫療補助申請。 

 

Q14. 婦女前胎生產因故切除子宮，欲於國內機構接受試管嬰兒療程，

再將冷凍胚胎運出國尋求代孕，請問其試管嬰兒療程及冷凍胚胎

費用，可否申請補助嗎？ 

A.14依據人工生殖法第 2條明定「受術夫妻」係指接受人工生殖之夫

及妻，且妻能以其子宮孕育生產胎兒者；同法第 11條第 1項規

定「夫妻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醫療機構始得為其實施人工生

殖：一、經依第七條規定實施檢查及評估結果，適合接受人工生

殖。二、夫妻一方經診斷罹患不孕症，或罹患主管機關公告之重

大遺傳性疾病，經由自然生育顯有生育異常子女之虞。三、夫妻

至少一方具有健康之生殖細胞，無須接受他人捐贈精子或卵子。」

爰此，現行人工生殖法明定適用對象為不孕受術夫妻且妻能以其

子宮孕育生產胎兒者。故所詢已切除子宮之婦女非屬人工生殖法

適用對象，自不得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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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補助程序問題(10題) 

Q1. 如何申請補助核銷？ 

A1. 不孕夫妻至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取得補助資格後，於 1年內進行施

術，並於附表四「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通知

書」所列核准診療期間期滿日起 6個月內請施術的特約人工生殖

機構協助線上申請該次療程的費用補助。 

 

Q2. 我可以到任何一家人工生殖機構就醫後，再向政府申請補助嗎？ 

A2. 

一、 夫妻經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施術醫師診斷患有不孕症，而且有需

要接受體外受精人工生殖技術，由該機構代為申請並經審核，

符合資格才可獲得補助。 

二、 其流程由該機構檢視該對不孕夫妻之身分證明文件，確認受術

妻的年齡未滿 45歲，且夫妻雙方至少一方具有我國國籍並於我

國戶政機關完成結婚登記後，機構代不孕夫妻完成補助資格線

上申辦作業，經系統自動檢核通過產出補助申請案編號。 

三、 於申請日後一年內進行的試管嬰兒療程依實際醫療費用，於附

表四「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通知書」所列

核准診療期間期滿日起 6個月內，由施術機構按不孕夫妻提供

的匯款帳戶代為線上申辦補助費用申請，逾期不予補助。 

 

Q3. 是否限定只能在一家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施術才能申請補助？ 

A3. 不同次施術，不限定在同一家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施術。特約人工

生殖機構可於補助線上申報系統查詢申請人是否於其他機構重複

申請，若有重複申請，經不孕夫妻同意放棄前次申請後，由特約

人工生殖機構於系統勾選放棄前已核給補助申請案號後，始能再

申請補助。 

 



12 
 

Q4. 在一般婦產科診所可以申請補助嗎? 還是在哪裡可以知道國民健

康署許可的人工生殖機構？ 

A4. 本方案僅限於經國民健康署許可且與國民健康署簽訂本補助方案

契約的人工生殖機構，接受試管嬰兒療程者才可以申請補助，一

般婦產科診所不予補助。相關人工生殖機構名單可至國民健康署

官網首頁>健康主題>全人健康>試管嬰兒>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

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名單及衛生福利部

許可之人工生殖機構名單。 

 

Q5 . 向國民健康署申請補助費用後多久收到補助款？ 

A5.  

一、若相關申請資料正確無誤，且無相關退件情況發生，國民健康署

審查作業時間 30日內完成審查(目前平均審查天數不到 2週)，

經該署審核同意核撥之日起一個月內逕予匯款至申請人帳戶。 

二、該署已提供補助申辦進度查詢服務，民眾可至

https://artm.hpa.gov.tw/query/，輸入「補助申請案編號」及受術

妻身分證字號，即可查詢。 

 

Q6 . 受術夫妻應親筆簽名之部分為附表三補助資格審查表及附表七補

助醫療費申請表，是否簽名之地方也需要蓋章？又如受術夫在國

外無法回國或是工作無法到場簽名，該如何處理呢？可以採視訊

或是以寫備註說明已經受術夫本人確認代為簽署嗎？ 

A6.  

一、附表三補助資格審查表及附表七補助醫療費申請表，未帶印

章，可以使用簽名之方式以及蓋手印表示聲明及同意。 

二、為確認無法到場之受術夫意思，得以郵寄、電子郵件等方式提

供附表三補助資格審查表及附表七補助醫療費申請表予國外之

受術夫完成簽章後傳回，受術妻將相關紙本證明攜帶至特約人

工生殖機構，並以視訊方式再次確認，以確保權益。 

https://artm.hpa.gov.tw/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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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至特約機構現場之夫妻一方持他方委託書(如補助方案之附

錄)，特約機構亦得視訊確認未到場者之同意，得由現場之夫妻

一方代理簽章。 

 

Q7 . 申請本補助方案，受術夫妻應等待第一次申請結案後，才可以申

請第二次補助嗎？ 

A7. 本補助方案依受術妻年齡不等，為終生補助 6次或 3次，除非有

活產，下一胎再有 6次或 3次之補助，須等待第一次補助申請結

案，才可進行第二次補助申請。 

 

Q8 .已完成植入治療週期，一定要等到確認懷孕結果，才可以向國民健

康署申請醫療費用補助嗎？ 

A8. 已完成植入治療週期之受術夫妻，即可於附表四「體外受精(俗稱

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通知書」所列核准診療期間期滿日起

6個月內，提供正確的匯款帳戶資訊或匯款帳戶存摺影本(戶名為

具我國國籍之夫妻一方)予施術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由該機構依

附表一施術範圍之施術方式及結果填列附表七「補助醫療費用申

請表」供受術夫妻確認，並協助向國民健康署申請醫療費用補助。 

 

Q9 . 附表六補助項目費用表之A02基本檢查的費用大多是發生在決定

試管嬰兒療程之前，請問其中的檢查項目是否可以在申請日之前

嗎？ 

A9. 在申請日以前確認是否進行試管嬰兒療程之相關檢查評估費用不

予補助。 

 

Q10.若申請夫妻於施術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等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

事由導致無法於核准診療期間完成療程的時候，請問如何處理? 

A10.  

一、申請夫妻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導致無法於核准診療期



14 
 

間完成療程，並且妻事故發生之前已開始用藥，須於原核准診

療期間期滿日起 3個月內，填具「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 人

工生殖技術補助核准診療期間之展延申請表」，並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委託之前代為線上申請補助資格審查之特約人工生殖機

構，代為申請展延。 

二、惟展期申請次數以 1次為限，且補助之診療期間至多延長 1年，

若展延申請案件經國民健康署審核通過，以電子郵件通知代為

申請展延之特約機構，及費用申請期限修正為國民健康署同意

展延之核准診療期間期滿日起 6個月內。若展延申請案件經國

民健康署審核未通過，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若申請夫妻對審

查結果有異議，應於收到該通知之日起 1個月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及檢具證明文件，向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申請再審，

申請再審以 1次為限。 

 

伍、費用申請問題(4題) 

Q1. 醫療費用申請時，要附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嗎？ 

A1. 受術夫妻得以提供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等方式，將正確的匯款

帳戶資訊予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戶名需為具我國國籍之夫妻一

方)，由機構代為申請，並請受術夫妻確認人工生殖機構填列於附

件之醫療費用申請表資料之正確性，以避免影響其權益。 

 

Q2. 補助款匯入受術夫妻帳戶時，若金額不符是否有反映管道？ 

A2. 若補助金額與受術夫妻申請金額不相同時，國民健康署會郵寄審

核補助金額通知，請受術夫妻於收到該表 1個月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向國民健康署申請再審。 

 

 

 



15 
 

Q3. 機構提供醫療費資訊是提供每項施術項目費用，或提供醫療費用

合計？ 

A3. 本方案是為減輕不孕夫妻經濟負擔，採部分補助醫療費用的方式

規劃，為簡化流程，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填列附表六之施術補助

項目費用表，就個案實際療程，勾選補助施術流程及提供醫療費

用合計。 

 

Q4 .受補助的醫療費用是否被課徵綜合所得稅?可否列報綜合所得稅之

列舉扣除額嗎？ 

A4. 依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111年 3月 10日財北國稅審二字第

1110006184號函略以：補助不孕夫妻本方案之補助金額免納所得

稅，但受補助之醫療費用部分，不得再列報於綜合所得稅之醫藥及

生育費列舉扣除額。 

陸、補助額度問題(15題) 

Q1. 110年 7月 1日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開始實

施，有關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之不孕夫妻以及非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之不孕夫妻補助額度為何？  

A1. 

一、 有關本補助方案之補助額度說明如下： 

    (一)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之不孕夫妻：每次補助上限 15萬元，

若實支金額未達者，則以實支金額補助之。 

    (二)非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不孕夫妻：依體外受精(俗稱試管

嬰兒) 人工生殖技術施術補助對象之施術範圍之療程給予不同

補助額度如下表，若實支金額未達者，則以實支金額補助之。 

申請次數/ 

療程額度 

取卵至形成胚胎

植入 

僅取卵，因特定因素無法進

入胚胎植入療程者 

僅植入

胚胎 

首次申請 10萬 7萬 3萬 

再次申請 6萬 4萬 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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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表中無法進入胚胎植入療程之特定因素包括：受術妻因出現嚴

重之卵巢過度刺激症候群或體質因素而取不到卵子、受術妻取

不到狀況良好的卵子而中止療程、受術妻健康狀況改變導致其

因懷孕或生產有嚴重危害生命或健康之虞情形、胚胎發育異常

(含胚胎分裂停止、萎縮、多精子受精等)、無法體外受精等生理

因素，導致不孕夫妻無法進行胚胎植入療程。 

 

Q2 . 首次申請定義？ 

A2.  

一、 「首次申請」係指第一次向中央政府申請本體外受精(俗稱試管

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者，以申請之受術妻是否曾獲本方

案之試管嬰兒補助款為判定依據。因此一生只會有一次之首次

申請。 

二、 如於首次申請後之一年施術效期內，因故皆未施術，後續再次申

請資格審查時，因該受術妻未曾獲國民健康署試管嬰兒補助

款，爰仍視為「首次申請」。 

 

Q3 . 若為 110年 7月 1日以前已申請過補助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

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補助方案者，再提出申請，是首次申

請或再次申請呢？ 

A3.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不孕夫妻，每次補助上限 15萬元，若實

支金額未達者，則以實支金額補助之，無所謂首次申請或再次申

請。 

 

Q4. 假如我在 110年 4月僅取卵，110年 7月 1日後植入，可以申請

10萬的補助金額，還是僅有植入 3萬的補助呢？ 

A4. 本補助方案是 110年 7月 1日起施行，故補助範圍僅限療程於 110

年 7月 1日後，並經過補助資格申請審核通過者，方能申請補助。

若以本例療程情形，開始是 110年 4月取卵，如植入日期為 7月 1

日後進行，則 7月 1日前的取卵受精形成胚胎療程項目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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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植入療程因是申請補助資格通過後進行，故可申請補助，另如

為首次申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3萬元；如為再次申請者，其補助

上限為 2萬元。 

 

Q5 . 假如受術妻先前有凍卵，若未來要進行卵子解凍植入，可以申請

補助嗎？ 

A5. 本案例若受術夫妻於 110年 7月 1日後，申請補助審核通過後，

進入卵子解凍植入療程， 依附表一施術範圍為 C施術方式及結果

申請補助，如為首次申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3萬元；如為再次申

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2萬元。 

 

Q6 . 假如受術妻 110年 7月前有剩餘胚胎，於 110年 7月後將剩下胚

胎植入但沒有懷孕，這算是首次取卵的 7萬，再加上再次植入的 2

萬嗎？ 

A6.若受術夫妻於 110年 7月後申請補助並經審核通過，將過去冷凍胚

胎解凍並進行植入療程，依附表一施術範圍為 C施術方式及結

果，如為首次申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3萬元；如為再次申請者，

其補助上限為 2萬元。 

 

Q7 . 假如受術妻此次療程為 110年 8月 15日取卵，但之後沒有形成胚

胎可以植入，是否可以解凍 110年 7月 15日之胚胎進行植入，算

一次 A療程的補助？ 

A7. 本案例若 110年 8月取卵，若因身體狀況不佳等，別無他法之原

因終止治療，為一次療程可以依附表一施術範圍為 D施術方式及

結果申請補助，如為首次申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7萬元；如為再

次申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4萬元。另解凍 110年 7月之胚胎進行

植入，為另一次療程，可依附表一施術範圍為 C施術方式及結果

申請補助，屬再次申請，其補助上限為 2萬元，此為分開兩次之

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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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 若病人首次申請執行附表一施術範圍之施術方式及結果 B，算一

次療程嗎？補助最高 10萬元？解凍植入算第 2次補 2萬元？ 

A8. 依附表ㄧ「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施術補助對

象之施術範圍」之 B施術方式及結果，係以當初治療方針為基礎

進行治療(在取卵、受精後，距離間隔至受術妻狀態準備好，再進

行胚胎植入的情況)。為一次之補助療程，首次申請上限為 10萬

元。但需於申請日起 1年內完成該次申請之療程。 

 

Q9. 若因身體因素需要累積多個冷凍胚胎再行植入，其補助額度如何

計算？ 

A9. 本案例依附表一「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施術

補助對象之施術範圍」之 A或 B(須以當次治療方針為基礎進行治

療) 之施術方式及結果，只要療程符合本補助範圍且於申請日起 1

年內完成該次申請之療程，即可提出申請補助，若為首次申請者，

其補助上限為 10萬元；若為再次申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6萬元。 

 

Q10 . 如果病人第 1次取卵沒植入（因特定體質因素而無法進入胚胎植

入者），可申請的金額是多少呢？如果申請第 2次取卵後植入，申

請的金額變成最高 6萬嗎？ 

A10.依本方案附表一「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施術

補助對象之施術範圍」取卵未植入，若符合Ｄ、Ｅ、Ｆ施術方式

及結果，且為首次申請，其補助額度上限為 7萬元，第 2次再申

請，另進行取卵至形成胚胎植入，若符合附表一之Ａ、Ｂ施術方

式及結果，其補助額度上限為 6萬元。但需於申請日起 1年內完

成該次申請之療程。 

 

Q11 . 假如受術妻有進行取卵，因體況不佳等，別無他法之原因終止治

療，僅取卵產出 1個胚胎並冷凍，申報 D範圍。這樣連續申報 4

次 D 範圍。第 5次再申報 A （取卵加植入）或 C 療程（解凍先

前胚胎植入），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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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一、 本案例若受術夫妻是因有進行取卵，因體況不佳等，別無他法

之原因終止治療，依附表一其施術範圍為 D施術方式及結果申

請補助，如為首次申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7萬元；如為再次申

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4萬元。 

二、 惟若前次為Ｄ施術方式及結果，下次欲再申請補助資格時，需

採專案申請，將請民眾及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提供預定施術計畫

及前次胚胎或卵之處理情形。  

 

Q12 . 假如受術妻因取卵當日無精蟲可受精而不得已凍卵者，施術情形

算 E嗎？那 E施術方式必要的受精和體外培養部份是要等後續卵

子解凍後再一併申請嗎？ 

A12.若受術夫妻是因無法受精或因胚胎分裂停止、萎縮、多精子受精

等異常受精而中止，依附表一施術範圍為 E施術方式及結果申請

補助，如為首次申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7萬元；如為再次申請者，

其補助上限為 4萬元。惟每次申請資格審核通過後，有 1年的施

術期間，若受術夫妻身體狀況不佳，仍可於治療後，再繼續後續

療程，而以 B施術方式申請。 

 

Q13 . 捐卵子之療程（受精、胚胎培養、冷凍胚胎、胚胎解凍植入）其

施術範圍算 B還是 C？ 

A13.捐贈者之營養金、取卵療程、交通費及工時損失等不予補助，本

補助方案以受術夫妻實際進行療程且符合補助範圍之項目費用為

限，本案例受術妻係透過借卵受精形成胚胎，無取卵之療程，依

附表一施術範圍、施術方式及結果，另就受精、胚胎培養、冷凍

胚胎解凍及植入線上申報補助總金額，該療程補助金額上限首次

申請 3萬元、再次申請 2萬元。 

 

Q14. 40歲以上婦女每次施術可植入 2顆胚胎，可否第 1次取卵冷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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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胚胎(申請 D、7萬元)，第 2次取卵再冷凍 1個胚胎，然後接

著解凍植入第 1次取卵的凍胚及第 2次取卵的凍胚，共植入 2個

胚胎(申請 B、6萬元)，2次申請共獲 13萬元補助。 

A14. 

一、本補助方案依受術妻年齡不等，妻年齡未滿 40歲，每胎補助最

多 6次；年齡在 40歲(含)以上至未滿 45歲，每胎最多補助 3次。

且受術妻未滿 36歲最多植入 1個胚胎，已滿 36歲且未滿 45歲

(44歲以下)最多植入 2個胚胎。 

二、所詢案例，婦女在 40歲以上，若第 1次取卵因體況不佳等，別

無他法之原因終止治療，僅受精形成單一胚胎冷凍而未能於 1

年內植入，依本補助方案附表 1之施術範圍是為施術方式 D，其

首次申請最高補助 7萬元；如為再次申請者，其補助上限為 4

萬元。若單一或多次取卵形成冷凍胚胎，而間隔至受術夫妻狀態

準備好，再將該次之胚胎植入，則以 B施術方式申請補助。 

 

Q15.受術夫為無精症患者，受術妻則卵巢功能低下，是否能先 1次

或多次凍卵後，受術夫再以 1次性手術取精?該對夫妻申請方式

可以為每一次凍卵算 1次 E療程? 

A15. 若先生為無精症患者，太太卵巢功能低下，完成取卵療程，依

本補助方案附表一之施術方式 E提出申請補助，因該 E施術方

式之施術範圍須至胚胎培養階段，故若僅取卵未形成胚胎不符合

該補助範圍。另上述附表一之施術方式 F，不須至形成胚胎階

段，但係以取不到卵或卵子狀態不良而中止，故無所謂「集卵」

之補助範圍。若欲採上述附表一之施術方式 B，則須取卵形成胚

胎冷凍後，可間隔至受術妻狀態準備好，再將胚胎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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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特約人工生殖機構代辦問題(9題) 

Q1. 什麼情況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能幫助受術夫妻申請補助？申請

流程為何? 

A1： 

一、 夫妻經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施術醫師診斷患有不孕症，且須接受

體外受精(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後，檢視該對不孕夫妻之身分

證明文件，確認受術妻的年齡未滿 45歲，且夫妻雙方至少一方

具有我國國籍並於我國戶政機關完成結婚登記後，機構才能協

助受術夫妻申請本方案補助。 

二、 相關之申請流程及申請表說明如下： 

1.申請夫妻經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審核，符合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

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資格，申請夫妻應備妥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及影本、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之證明文件正本(一般夫妻免

附)，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即可至國民健康署指定之系統(以下簡稱

本系統)，登錄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資格

審查表(附表三)，紙本印出附表三，由不孕夫妻雙方簽具申請人

(夫妻)聲明書一式二份(附表三)，抑或申請夫妻於本系統所產生

附表三電子表單上，以電子簽章方式簽具前開聲明書，若至特

約機構現場之夫妻一方持他方委託書(如補助方案之附錄)，特約

機構亦得視訊確認未到場者之同意，得由現場之夫妻一方代理

簽章，由申請夫妻留存一聯，特約人工生殖機構留存一聯。 

2.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完成本系統附表三登錄作業，本系統會自動

檢核申請人是否於其他機構重複申請，若有重複申請，經不孕

夫妻同意放棄前次申請後，由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於本系統附表

三勾選放棄本系統前已核給補助申請案編號後，始能產出申請

人之本次補助申請案編號。 

3.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列印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

補助申請通知書 (附表四)予申請人。 

4.申請人取得附表四後，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即可進入施術療程(申

請日起一年效期)，完成療程之個案由特約人工生殖機構依體外

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之補助項目費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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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於本系統完成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

施術結果證明書(附表五)及施術補助項目費用表(附表六)，印出

附表五紙本，由申請補助之夫妻自行留存。 

5.申請人應備妥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

戶之證明文件正本(一般夫妻免附)及提供申請人匯款帳戶資料

或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戶名需為具有我國國籍之夫妻一方)

等，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協助完成施術之受補助申請人向國民

健康署依實際申請補助費用，於本系統登錄體外受精(俗稱試管

嬰兒)人工生殖技術施術補助之醫療費申請表(附表七)，紙本印

出由申請夫妻雙方簽名確認，或由夫妻於本系統所產生附表七

電子表單上，以電子簽章方式簽具前開申請書，若至特約機構

現場之夫妻一方持他方之委託書(如補助方案之附錄)，得由現場

之夫妻一方代理簽名，將該表及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之證明

文件 (一般夫妻免附)等上傳到本系統，申請人夫妻留存附表七

影本。 

6.若申請之夫妻於為其辦理資格審查之人工生殖機構(以下簡稱原

機構)，接受取卵手術或冷凍胚胎後，更換至另一家特約人工生

殖機構(以下簡稱新機構)接受後續療程，需備妥身分證明文件正

本與影本、原機構提供之附表五影本及附表六影本等資料，至

新機構受術，受術完成後，由新機構於本系統登錄體外受精(俗

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施術補助之醫療費申請表(附表七)，

程序如前述 5.，並將該表、原機構開立之附表五與附表六影本，

以及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之證明文件 (一般夫妻免附)等上傳

到本系統，申請人夫妻留存附表七影本(備註:國民健康署需時勾

稽及審核跨機構服務之申請補助案，爰此類案件審核通過期限

較長)。 

7.後續即待國民健康署進行審核。 

 

Q2. 申請本補助方案，受術夫妻應提供什麼文件給特約人工生殖機

構？ 

A2. 受術夫妻應檢附文件如下說明： 

1.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各 1份。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 1份(一般夫妻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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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匯款帳戶資料或匯款帳戶存摺影本(戶名需為具有我國國籍之夫

妻一方)。 

 

Q3. 申請本補助方案，受術夫妻應親筆簽名什麼文件給特約人工生殖

機構？ 

A3. 受術夫妻應親筆簽名文件如下說明： 

1.資格審查表之聲明書。 

2.施術補助之醫療費申請表。 

 

Q4. 申請本補助方案，受術夫妻應留存什麼文件？ 

A4. 受術夫妻應留存文件如下： 

1.補助申請通知書。 

2.施術結果證明書。 

3.施術補助之醫療費申請表。 

4.如果不孕夫妻至 2家機構施術，需留存施術補助項目費用表。 

 

Q5. 申請本補助方案，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應上傳什麼文件？ 

A5. 特約人工生殖機構應上傳文件如下： 

1.受術夫妻簽章之補助資格審查表。 

2.受術夫妻簽章之醫療費申請表。 

3.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 1份(一般夫妻免附)。 

4.如果不孕夫妻至 2家機構施術，需上傳負責前段療程機構開立的

施術結果證明書施術補助項目費用表。 

 

Q6. 開立施術結果證明書時，如何計算受術妻之年齡? 

A6. 受術夫妻申請該次補助之申請日計算受術妻的年齡，即特約人工

生殖機構於線上申報系統送出「施術補助資格審查表」之日期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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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 特約人工生殖機構開立不孕症診斷證明書，是每次進入療程給一

份？還是每一胎給一份？需要上傳國健署？機構要自行留存，備

查？ 

A7. 特約人工生殖機構開立不孕症診斷證明書無特別限制每一胎給一

份，也無須上傳至國民健康署，但特約人工生殖機構須自行留存

以利後續之備查作業。 

 

Q8 . 本次施術期間最後到「懷孕確認日」，是比照季報申報方式嗎？ 

A8. 依人工生殖資料通報及管理辦法規定，按季報通報相關資料。 

 

Q9. 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已於系統送出申請人之附表七醫療費申請表，

何時可為該申請人代為申請下一次補助之資格審查申請作業? 

A9. 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已於系統完成該申請人之附表七醫療費申請表

之送出作業，即可為該申請人進行下一次補助之資格審查申請作

業。 

 


